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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關係您的權益，請先詳讀並確認是否已準備齊全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領取徵收補償費須知 
一、領取地價補償費應提送證件：。 

（一）土地所有權狀（如權狀遺失應附具遺失切結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 

   1、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自簽名，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印章。 

             （土地所有權人現住址與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不符，應附由登記簿住址遷至現址之戶籍謄本

（記事欄請勿省略）或足資證明之文件） 

2、未在國內設籍之華僑，應附僑居地之我國使領館或指定之僑團或僑委會核發之身分證明文

件；其為外國人者，應出具該國護照，另檢附駐外單位驗發之授權書者，應添附授權人之

護照影本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自簽名，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印

章。 

         3、旅外僑民以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書委任者，應檢附授權人在台除戶戶籍謄本（與土地登記

簿所載住址不符，應加附登記簿住址之戶籍謄本），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自

簽名，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印章。 

（三）土地所有權人為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時，請檢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

自簽名，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印章、戶籍謄本（記事欄請勿省略）。 

（四）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發生繼承事實時請檢附： 

1、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記事欄請勿省略，住址與登記簿不符時，依前項(二)辦理）。 

2、繼承系統表。 

3、全體法定繼承人戶籍謄本（記事欄請勿省略）、印章、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自簽名，加

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未親自到場者，請加附印鑑證明。 

4、繼承人如有拋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被繼承人死亡時在中華民國 74 年 6 月 4 日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

他繼承人表示拋棄者，應加附印鑑證明。 

２)被繼承人死亡時在中華民國 74 年 6 月 5 日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5、繼承人如已於地政事務所辦理繼承登記者，相關拋棄繼承文件得向該所申請繼承登記申請書

及其附件予以援用。 

（五）土地及建物設有他項權利（如抵押權、地上權…）時，請檢附他項權利清償證明或(部分)塗銷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明或由他項權利人會同所有權人共同領取，並附他項權利人之戶籍謄本（記事

欄請勿省略）。協議由他項權利人領取者，他項權利人應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協議書、他項

權利人及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自簽名，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戶籍

謄本（記事欄請勿省略）。 

（六）法人領款請檢附：(１)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影本即可）。(２)法人及其負

責人印鑑證明或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卡及影本（登記卡影本應切結：本登記卡影本與正

本相符且現仍為有效資料，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３)其餘證件比照（一）、（二）、（五）項辦理。 

（七）祭祀公業已選定管理人，須經民政機關備查有案，若公業規約或派下決議未有特別約定，得由

管理人切結由領取補償費未受規約或派下決議限制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地政機關洽民政機

關查證其管理人 備查文件無誤後，由管理人具領。惟如有派下員提出異議者，應由管理人就

領取被徵收土地補償費事宜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數決授權由管理人具領。祭祀公業管理人如

有爭議，且已繫屬法院者，應俟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處理。祭祀公業未選定管理人者，應經

派下員全體（即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領取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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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租耕地應檢附租賃證明文件。 

（九）本案被徵收土地倘係屬「未辦自耕保留土地持分交換」者，請依「桃園縣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

分交換移轉登記清冊自治條例」規定逕洽轄管地政事務所辦理註銷該註記，俾憑辦理發價作

業。 

二、領取建築改良物補償費應提送證件： 

（一） 檢送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或稅籍證明。 

（二） 其餘證件比照說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項辦理。 

三、領取農林改良物補償費應提送證件：參照一、資料檢具。 

四、領取遷移費應提送證件：需檢附電費、或水費及電話費繳費單正本（驗畢歸還）及其影本。 

五、領取營業損失，應提送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營業稅單、負責人身分證正本（驗畢歸還）及影

本。 

六、領取墳墓補償費，請遷移後先洽需地機關開立『遷移證明』後，由管理人持憑一、所列身分證明文

件，向本府領取。 

七、以上各項補償費，其領款人無法親自領取時得委託他人代領，但應加附委託書、委託人之印鑑證明，

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請親自簽名，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戶籍謄本（記事欄請勿省

略）、印章。 

八、公同共有領款請檢附：如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徵收補償費得由部分繼承

人按其應繼分領取之；其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者，亦同。另非繼承之公同共有土地須全體公同共

有人會同始得領取補償費。 

九、為加速補償費發放，有關繼承人、外國人授權本國人或祭祀公業所有土地申領補償費請先將相關繼承

文件、授權書及授權人外國護照影本或祭祀公業向主管機關備查有關文件、規約及管理人身分證明文

件等送府審查，如未先送審查而於現場檢具相關繼承文件申領者，當場無從審查發放，由本府予以收

件另行審查，符合規定者，另函通知領取。 

十、本府推行之領取徵收補償費之便民措施： 

(一)、徵收補償費通信申請(不含繼承、他項權利等情形)： 

        1.總金額在 1 萬元以下。 

2.應受補償人於國內金融機構設有帳戶。 

3.得以郵寄方式提出申請，並檢附存摺影本。 

(二)、跨縣市代收申領土地徵收補償費： 

        1.合作縣市(如台北市、新北市…等)。 

2.就近至合作縣市或本局遞送申請書表及相關應附文件。 

(三)、申領徵收補償費預約到府收件： 

        1.對象：本市轄內行動不便及年邁(75 歲以上)應受補償者。 

2.服務地點：住居所/醫療院所。 

3.採預約申請制。 

(四)、申領徵收補償費轉帳服務： 

        1.轉帳總金額無限制。 

2 得提出申請並檢附存摺影本。 

(五)、徵收補償費線上申領：持有自然人憑證之應受補償人且於國內金融機構設有存款帳戶者，得於桃園

網路 e 指通作業平台(https://e-services.tycg.gov.tw/TycgOnline/tycgOnline.action)線上申領。

惟如應受補償人死亡，或被徵收土地上設定有地上權、抵押權等他項權利者，仍請臨櫃辦理。 

十一、如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地權科服務專線： (03)3322101#5370-5373、5354。 

 


